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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 

確認意見回覆說明對照表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一、吳委員水威    

1.本案有屬於「社會福利機

構」使用之樓層，應於表2-

1及第二章內容加以補充說

明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或國

家公園。 

1.已依委員意見補充修正。 第二章

2.1 

第 2-1

頁至 2-

4頁 

2.本案正於施工期間，而交

通影響如何？因應措施又如

何？請對於交通動線、路口

及路段交通影響及服務水準

（LOS）影響進行分析並提

因應措施。 

2. 已依委員意見補充修正。

本工程棄土車輛主要影響路段

為大道路、園區共同施工便

道、大道路96巷，經評估棄土

車輛對路段之交通影響不大，

皆能維持B級服務水準以上。 

第五章

5.1 

第 5-18

頁至 5-

19頁 

二、董委員娟鳴    

因社區里長反應，相關施工

在環境影響評估列管解除

後，在環保局後續追蹤的工

作與管制內容及罰則之差異

應進行說明與承諾，以確保

對周邊居民生活品質影響之

維護。 

遵照辦理，本案後續開發行為

可能涉及之環境影響因子，皆

將遵照各環保法規、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三、范委員正成    

建議環保局針對經委員會審

核通過且公告解除列管案件

加強稽查，並主動跟當地里

長保持聯繫。 

本開發案團隊平日即主動跟當

地里長保持聯繫，並提供必要

之協助。 

  

四、劉委員益昌(書面意見)    

解除環評之後仍善加管理的

條件之下，應予以同意解

除。 

本案後續開發行為可能涉及之

環境影響因子，皆將遵照各環

保法規、建築技術規則及其他

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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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修訂處 

章節 頁次 

 

 

五、停車管理工程處(書面

意見) 

謝謝指教。   

本案停車空間配置及停車格

數皆無變更，本處無意見。 

   

六、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案之建物皆非本市已公告

之文化資產、暫定古蹟及列

冊追蹤建物，本局無特殊列

管事項。惟未來進行營建工

程或其他開發行為時，若發

見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

造物、疑似考古遺址或具古

物價值者，請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33 、35、57、77 條

等相關規定辦理。 

未來進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

行為時，若發見具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價值之建造物、疑似考古遺址

或具古物價值者，將確實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35、

57、77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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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 審查見回覆表 
項次 程序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回覆 備註 

(一) 請將旨揭環評書件封面案名修正為

「廣慈博愛園區整體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變更審查

結論）」（初稿） 。 

已修正，請參詳封

面。 

 

(二) 請修正第 2-1、2-3、2-4 頁，本案原

係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六條

（略以）：「高樓建築，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二、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

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度七十公

尺以上。」及第三十一條（略以）：

「其他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十二、安養中心、護理機構或

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

等老人福利機構，其興建或擴建工程

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九目規定之

一。」之規定辦理。 

已修正，請參詳 

第 2-1、2-3、2-4 

頁。 

 

(三) 請刪除第 5-1頁，「變更後對環境無增

加任何影響 」文字。 

已刪除，請參詳 

第 5-1頁。 

 

(四) 請於第五章補充，本案變更審查結論

後，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後續

執行情形。 

已於第 5章補充說

明承諾事項後續執

行情形。請參詳第

5-2頁至第 5-16頁

及附錄三至附錄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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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單位名稱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11008 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 1 號 9 樓 

負責人姓名 黃景茂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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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  

申請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 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 

     本計畫開發行為基地面積 63,954.52平方公尺，規劃興建

8棟最高樓高 96.3 公尺之建物，其使用用途有社會住宅、行政

大樓及社福大樓，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

簡稱環評法)「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本案原係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標準」第二十六條（略以）：「高樓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二、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

度七十公尺以上。」及第三十一條（略以）：「其他開發行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十二、安養中心、護理機構或長期照護機

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等老人福利機構，其興建或擴建工程符

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九目規定之一。」之規定辦理，其審查結論

於 106年 6 月 7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2855402號公告在案，定

稿本則於中華民國 106年 6月 29日發文字號：北市環綜字第

10633381400號同意備查，詳如附件一~二。 

    惟前述「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業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7 年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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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026361 號令修正公告，將原條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

款安養中心、護理機構或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等

老人福利機構併入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四條並已修正為：醫療建

設、護理機構、社會福利機構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

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

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

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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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

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

公頃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機構、老人福利機構或長照服務機構，其

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或第六目至第八目規定

之一。本開發案位置並未位於第二十四條 所列區域。 

原第二十六條 已修正為：「高樓建築，其高度 120 公尺以

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計畫屬高樓建築開發，但未達

120 公尺之樓高標準，經法令修正後非屬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

開發項目，其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二項第 4 款「因開

發行為規模降低、環境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

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

變更原審查結論」，茲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申請辦理審查結論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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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檢討說明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條 檢討說明 

一、 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 

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改變承受

水體或處理等級效率。 

本次變更無涉及。 

二、 既有設備提昇產能或改變 

製程而污染總量未增加。 

本次變更無涉及。 

三、 環境監測計畫變更。 本次變更無涉及。 

四、 因開發行為規模降低、環境 

敏感區位劃定變更、環境影響評估或

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

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7 年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

公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將原條文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款安養中心、護

理機構或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等老人福利機構併入第二十

四條，第二十四條並已修正為：醫療

建設、護理機構、社會福利機構之開

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

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但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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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條 檢討說明 

公尺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

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

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

上。 

（九）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

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機構、老人福

利機構或長照服務機構，其興建或擴

建工程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或第

六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本開發案位

置並未位於第二十四條 所列區域。    

另原第二十六條修正為：「高樓建築，

其高度 120 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本計畫屬高樓建築開發，

建築物高度為 96.3 公尺(不含屋

突)，未達 120 公尺之樓高標準，故

經法令修正後非屬應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之開發項目，其因環境影響評估或

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行為

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

原審查結論。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對環 

境影響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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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 變更理由 

     本案原係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二十六條（略以）：「高樓建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度七十公尺以

上。」及第三十一條（略以）：「其他開發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十二、安養中心、護理機構或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

養機構等老人福利機構，其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九

目規定之一。」之規定辦理。 

    惟行政院環保署於 107 年 4 月 11 日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

令修正公告之「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將原條文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二款安養中心、護理機構或長

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等老人福利機構併入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並已修正為：醫療建設、護理機構、社會福利機構之開

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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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下，經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 

      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機構、老人福利機構或長照服務機構，其

興建或擴建工程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或第六目至第八目規定

之一。本開發案位置並未位於第二十四條 所列區域。本計畫屬高

樓建築開發，建築物高度為 96.3 公尺(不含屋突)，未達 120 公尺之樓

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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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爰此，本計畫已不適用於認定標準應辦理之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係屬於因環境影響評估或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致原開發行

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須變更原審查結論，故依環評法

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二項第四款申請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

查結論。 

(二) 變更內容 

         本計畫依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申請變更審 

     查結論為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及審查結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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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開發行為現況 

3.1 基地位置 

        計畫區位於臺北市信義區大仁里，基地南臨 25m 福德街，

西臨 15m 福德街 84 巷，北臨 8m 林口街 80 巷及大道路 94 巷，東

臨 15m 大道路。25m福德街及 15m 大道路為主要聯外道路，並可經

25m 福德街銜接信義路六段接信義快速道路，基地西北側 650 m處

為捷運後山埤站，於基地東南角福德街為公車站牌可通達其他地

區。基地面積為 63,954.52 平方公尺，開發基地之相關地理位置見

圖 3-1 地理位置圖 I(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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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地理位置圖  



3-3 
 

3.2 開發行為現況 

      基地自 107 年 4月開始施工，截至 107 年 9 月底，施工進度

約為 7.4%，目前正進行連續壁雜項工程，基地現況照片詳請參閱圖

3-2。 

 

圖 3.2 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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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及歷次申請變更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 

        本計畫依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於 106年 6 月 7 日北市環

綜字第 10632855402 號公告在案，定稿本則於中華民國 106年 6月 29

日北市環綜字第 10633381400號同意備查，詳請參閱附錄一。 

        本計畫為配合本府 106年 10月 20日「第 11屆臺北市樹木

保護委員會第 1次委員會」決議內容，於 107 年 3月 23日申請核定

內容備查(北市環綜字第 10731388600 號)，另為配合施工工序調整，

申請變更土方運輸衍生車次及輸土所需天數，於 107年 11月 26日 

北市環綜字第 1076046319號函變更備查在案，詳請參閱附錄一。 

        本次變更係因本計畫已非屬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

為，故提出本變更內容對照表申請本計畫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及審

查結論執行。本次及歷次變更內容與原通過內容比較表詳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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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次及歷次審查結論變更與原通過審查結論比較表 

項

目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通過內容(107 年6 

月29日定稿核備) 

備查內容 

107年3月23日 

 (北市環綜字第

0731388600號) 

備查內容 

107年11月26日 

(北市環綜字第

1076046319號) 

本次變

更內容

對照表 

本次變

更理由 

 

審

查 

結

論 

 

 

(一)本案經綜合考 

量環境影響評

估審查委員、

相關機關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

答覆，就本案

生活環境、自

然環境及經

濟、文化、生

態等可能影響

之程度及範

圍，經專業判

斷，認定已無

環境影響評估

法第8 條及施

行細則第19 條

第1 項第1 及

第2款各目情

形，環境影響

說已足以提供

審查判斷所需

資訊，無須進

行第二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 

(一)增加保留大

道路96巷現地非

受保行道樹，基

地內非受保樹木

移植數量修正為

202株。 

(二)本案C、D、E

區建築量體整體

南移4公尺。 

(三)中央6米通路

配合弧度調整，

通路出入口位置

不變。 

(四)C、E標兩標

蓄水框架配合路

形調整，保水容

量不變。 

(五)全區景觀配

置底圖配合調

整。 

(六)北區2幢建物

原規劃之消防救

災空間配合調整

位置。 

(一)將原環評

土方載運衍生

車次，由原分

標分項衍生車

次管制，變更

為以全基地總

量管制方式，

進行衍生車次

調度，惟仍維

持原核准分項

衍生車次總和

（總衍生車次

（14車次/

時））。 

(二)調整運土

車裝載量由原

每車10立方公

尺，變更為每

車12立方公

尺，故輸土所

需天數由原

583.14天，變

更為397天（減

少186.14）。 

申請變

更為免

依原環

境影響

說明書

及審查

結論執

行。 

依據應

實施環

境影響

評估之 

規定修

正。 

 
(二) 本案通過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應依環境

影響說明書所載之

內容及審查結論，

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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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更後對環境影響之說明 

      一、本次變更係因應行政院環保署於 107 年 4 月 11 日環署綜

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公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標準」，其第二十四條並已修正為：醫療建設、護理機

構、社會福利機構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 

一、醫院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 

      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位於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平方公尺以 

      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 

      意者，不在此限。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但申請擴建或累積擴建面積一千 

      平方公尺以下，經自來水水質水量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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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位於山坡地或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 

      保護區，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 

      以上。 

（九）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二、機構住宿式之護理機構、老人福利機構或長照服務機構，其興建

或擴建工程符合前款第一目至第四目或第六目至第八目規定之一。本

開發案位置並未位於第二十四條 所列區域。，另第二十六條已修正

為：「高樓建築，其高度 120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

計畫屬高樓建築開發，建築物高度為 96.3 公尺(不含屋突)，未達

120 公尺之樓高標準，本計畫經法令修正後非屬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之開發項目，故本次辦理申請變更審查結論為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及原審查結論執行，且本次變更因開發內容均未調整。本次擬變更審

查結論為免依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論執行。本案後

續開發行為可能涉及之環境影響因子，皆將遵照各環保法規、建築技

術規則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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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變更審查結論後，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後續執行情形，詳表 5-1: 

表 5-1 承諾事項後續執行情形 

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 後續執行情形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已列入採購契約中，供廠商依循辦理。 詳附錄三 

辦理施工前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 

 
圖 5.1施工前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實況 

壹、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一、綠建築計畫  

(一) 原環說書 5.2.7綠建築計畫部分，本案建築設計依

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編定之「綠建築評估手冊-基

本類 EEWH-BC(裙樓)、住宿類 EEWH-RS(塔樓)。執

行評估，除滿足建築技術規則對基地綠化、基地保

本案綠建築黃金級申辦候選證書中。(詳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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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 後續執行情形 

水及外殼耗能等基本規定外，也符合綠建築評估之

生態、節能、減廢、健康之四大範疇，進行申請綠

建築指標，本案為特定專用區，各棟依照各使用方

式類別申請黃金級綠建築標章，並積極取得社區類

綠建築標章 

(二) 本案智慧建築部分，規劃依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制定

之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2016年版或依內政部公告之

最新版本，將建築物之管理與使用在各方面機能具

相當程度之智慧化，裨益有效達成建築物安全、健

康、便利、舒適、節能又永續之使用效益，進而能

增進環保、省能與兼具人性化管理之目標，其中基

本規定必須全數通過，再依據設計內容於「綜合佈

線指標」、「資訊通信指標」、「系統整合指標」、「設

施管理指標」、「安全防災指標」、「節能管理指

標」、「健康舒適指標」、「智慧創新指標」擇適當項

目申請，規劃以銀級為標準 

本案智慧建築銀級申辦候選證書中。(詳附錄四) 

(三) 原環說書 5.2.8節，節能與綠能規劃部分考量綠能

利用，本案規劃於各棟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並

且設置供電模組並與市電並聯，採儲能型供應地下

室及公共照明部份。目前依據「臺北市綠建築自治

條例」第 3 條第 1 項規定，初步規劃於公共住

宅、社福大樓及行政大樓之屋頂層設置共約

1655.3m2 太陽能板，約為建築面積 8.4% 

本案除各棟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及雨水回收設備，及

大量使用節能建材設備 (led照明、變頻空調、LOW-E

玻璃等)並配合 ICT監控達到節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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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 後續執行情形 

二、D項工程在施工初期會先施作北側退縮 60m 綠地之

40m寬綠地，提供給里民活動之用。 

   南側 A 項工程在施工初期，則會先施作南側的綠地，

作為里民活動之用。 

1.已完成北側退縮 60m 綠地之 40m寬綠地，並自 107

年 9月提供給里民活動之用。 

 

 
圖 5.2 北側退縮 60m 綠地 

 

2.南側 A 項工程南側的綠地目前正規劃中。 

貳、環境保護對策  

一、施工階段交通  

為配合本工程施工，本案承諾於基地施工前提送交通維持

計畫。 

本案確實於基地施工前依提送交通維持計畫。  

1.大型施工車輛僅由大道路進出工區，嚴禁行駛福德街

84巷與福德街。 

2.於工區出入口設置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交通。 

3.於大道路與大道路 96巷口設置義交指揮及疏導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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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 後續執行情形 

4.工區設置 24小時警衛保全。 

 
圖 5.3 交維規劃 

 

二、地形、地質 

(一)、擋土工法注意事項依據「臺北市建築工程基礎開挖

安全措施管理作業要點」第三條之規定，本開發案開挖深

度約16.6 公尺，一律採用連續壁擋土工法。 

本案全區依法規規定一律採用連續壁擋土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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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環說書所載相關承諾事項 後續執行情形 

(二)、水平支撐施工注意事項檢討  

三、深開挖施工因應 

本基地連續壁均須貫入岩層中，為避免基地內側結構差異

沉陷問題，故全案各柱位均有規劃基樁直接貫入岩層中。

因此土層液化問題在本基地實已有樁基礎因應。 

本案全區連續壁及基樁均有設計貫入岩盤4M以上，符合

承諾事項。 

四、深開挖施工安全監測系統建立與注意事項檢討 

研析本工程屬深開挖施工，有關擋土結構、支撐系統及開

挖面底部土壤之穩定為重要之課題，且考量基礎開挖或預

埋管線工程等對鄰近建築物之影響，應設置安全監測系

統，並根據監測系統之觀測資料，配合適當之監測頻率，

作為開挖工程進行施工之依據。就本工程進行時，可使用

之監測系統如下： 

1.建築物傾斜監測 

2.地層水平移動 

3.地表沉陷監測 

4.土壓力監測 

5.支撐系統受力監測 

本案均通過結構外審及耐震標章審查，施工安全監測系

統均有建立，並透過監造單位及耐震監督人進行監督。 

(附錄五) 

 

三、空氣品質 

(一)、施工階段 

本計畫於施工期間，為確實控制施工時之空氣品質，擬採

用下列對策： 

1.工程逸散之防制對策 

本案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管理辦法」規範，應施行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內

1.本案已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費徵收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

關公害檢舉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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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說明如下： 

(1).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

管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

舉電話號碼。 

(2).於工地周界設置3.0 公尺高、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

籬及防溢座。 

(3).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堆

置處，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4).工地內之車行路徑鋪設鋼板或混凝土、瀝青混凝土、

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粒料。其鋪設範圍達車行路徑面

積之80%以上。 

(5).針對工地內之裸露地表，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或鋪

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

粒料；或植生綠化；或地表壓實且配合灑水措施；或配合

定期灑水(可減少50%煙塵排放) ，並加強施工區域周圍環

境之清掃，保持清潔。防制範圍達裸露地面積80%以上(第

一級營建工地)。 

(6).於工地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台及沉砂池，並於洗車

台四周設置防溢座或集水坑或其他防制設施，防止洗車廢

水溢出工地。 

(7).加強作業手訓練、重機械及車輛之污染控制、維護及

汰舊換新；車輛離開工地前，有效清洗車體及輪胎，其表

面不得附著污泥。 

(8).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外緣設置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塵

 
圖5.4 工地標示牌 

2.於工地周界設置3.0 公尺高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

及防溢座。(圖5-3) 

 
圖5.5 安全圍籬及防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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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或防塵布。 

(9).運送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或廢棄物時，運

送車輛機具採用具備密閉車斗之運送機具或使用防塵布或

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載運物料掉落地面之防

制設施。前述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捆紮牢靠，且

邊緣延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至少15 公分。 

(10).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油應符合車用汽柴油成分

管制標準。 

3.工地內之裸露地表已鋪設鋼板、混凝土。 

 
圖5.6 工地鋪面防治措施 

 

4. 於工地車行出入口，設置洗車台及沉砂池，並於洗 

 
圖5.7 出入口設置洗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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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粉塵逸散性之工程材料、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堆

置處，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 

 
圖5.8 密閉車斗運送機具 

(二)其他防制對策 

1.加強施工機具保養及減少怠機時間： 

有鑑於本開發工作區域性粒狀物之空氣品質有接近標準或

超出標準現象，雖然本開發計畫衍生之施工增量有限，惟

將落實污染防制之工作並納入未來施工廠商之合約範圍

內，將採用所有包商之施工及運輸車輛，需應符合最新一

期車輛排放標準，定期查核所有車輛之保養紀錄，並且確

實執行避免車輛怠速方案等。 

2.降低機具污染： 

施工期間之施工機具，若使用柴油(發電)引擎及動力機具

者，選用加裝濾煙器設備。 

3.認養洗掃道路計畫 

1.已將對策明列採購合約，並依承諾事項辦理。 

 
圖5.9 選用加裝濾煙器設備施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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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案空氣品質模擬評估結果，開發期間所造成總懸浮

微粒(TSP)排放強度為0.0858 g/s。以本案興建工程影響

期間約為36 個月，假設每日作業約9 小時，每月工作25 

日，TSP 排放總量約為2,502 kg，換算為PM2.5 排放總量

約為733 kg(以基地內測點日平均實測PM2.5/TSP 之比

例，約從15.6%~ 29.3%，本評估保守假設約29.3%)。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量

增量抵換處理原則(98/07/28 訂定)」，街道揚塵洗掃減

量係數PM2.5 為0.607 kg/km，又臺北市為PM2.5 三級防

制區，抵換比例應為1.2 倍，故本案興建工程期間，預計

每日洗掃長度需1,452m。本案規劃於計畫區周圍道路進行

每日二次洗街作業，包括大道路(福德街-忠孝東路)、福

德街(大道路-福德街84 巷)、福德街84 巷(福德街-林口

街80 巷)、林口街80 巷/大道路94 巷（福德街84 巷至大

道路），則每日洗街長度共為,370×2=2740m，遠超過需洗

掃之長度。未來亦將參考環保署100 年1 月之「街道揚塵

洗掃作業執行手冊」內容執行。 

當中央氣象局臺北測站測得當日氣溫達 37℃時，要求施

工廠商配合執行周邊道路灑水降溫作業。 

4.嚴禁運輸車輛有超載、超速的情事，以免廢氣排放量超

出正常值(於工程合約中增加罰則約束)。 

5.工地範圍內禁止燃燒或融化產生煙塵或惡臭之物質。 

6.要求施工單位配合上述之防制措施，開發單位得派人督

導及要求改善。 

 

2.工區鄰近道路應隨時保持鋪面之完整與清潔。 

車輛進出工區清洗車輪淤泥，避免汙染道路，定時安排

洗街車，清洗道路頻率每日2次，隨時清洗門口區域道

路隨時清掃周遭道路。 

 

 
圖5.10 洗掃道路計畫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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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施工車輛不使用非法油品，且油品成分符合「車用汽柴

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 

8.本案施工階段於計畫區內北側及南側綠地設置空氣品質

(含TVOC)即時監測設施，相關資訊透過電子顯示看板呈

現，供民眾瞭解環境品質。 

 
圖5.11 洗街車洗掃道路 

3.設置營建噪音及空氣品質(含TVOC)即時監測設施，相

關資訊透過電子顯示看板呈現，供民眾瞭解環境品質。

並聘請專業環保監測公司，監測工區四周環境。監測報

告(詳附錄六) 

 
圖5.12 即時監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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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噪音與振動 

(一)施工機具經常維修以維持良好使用狀態與正常操作，

可以油壓式代替氣擊式設備。 

(二)使用空氣壓縮機、發電機、排水泵等固定設備時，因

其易生噪音及振動干擾，需考慮其設置地點以減少對鄰近

區域之影響，並加設防音、防振裝置。 

(三)臨時設施之裝設與拆除、工程材料與機具之進場與搬

運均需慎重處理，避免在夜間進行而影響環境安寧。壓縮

機、發電機、排水泵等固定設備時，因其易生噪音及振動

干擾，需考慮其設置地點以減少對鄰近區域之影響，並加

設防音、防振裝置。 

(三)臨時設施之裝設與拆除、工程材料與機具之進場與搬

運均需慎重處理， 

(四)考慮週邊環境狀況、居民作息時間、噪音管制區類

別、交通狀況等因素，設定施工作業程序、時程及施工機

械動線與配置，於白天施工作業，將噪音振動之干擾降至

最低。開發單位承諾遵守營建工程從事夜間施工致妨礙安

寧行為之區域範圍及時段，依照公告事項辦理相關規定。 

(五)施工與運輸車輛行駛於鄰近道路時，施工車輛於工區

外運輸道路上的行車車速大型車40 km/h，小型車 50 

km/h(市區之速限)，嚴格執行速度限制並禁止亂鳴喇叭。 

(六)工區鄰近道路應隨時保持鋪面之完整與清潔，以免車

輛壓過坑洞而造成 

額外之噪音與振動。 

1.依承諾事項辦理。 

 
圖5-13 鄰近道路隨時保持鋪面之完整 

2.圍籬上方設置防音帆布，以減少對鄰近區域之影響。 

 
圖5-14 圍籬上方設置防音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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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妥善安排振動源之相關配置，避免因過度集而造成共

振作用。 

(八)施工時落實環境保護對策，確實執行噪音防制措施及

採取適當工法，以降低噪音量，維護施工周邊環境及鄰近

住戶之安寧。 

(九)執行噪音振動監測計畫，依據「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

準」要求承包廠商依合約規定，妥善控制施工噪音與振

動，減低工地附近環境品質影響程度。 

五、 廢棄物及土石方 

一、廢棄物 

(一)施工階段 

1.一般廢棄物：施工期間之一般廢棄物，主要由施工人員

所產生，由於其性質單純且量不多，將妥善資源回收分類

並將以密封、包裝，由施工廠商交由合法清除處理機構代

為清除處理。 

2.營建廢棄物：本案施工過程中營建廢棄物產生源包括拆

除舊有派出所及新建結構體，營建廢棄物委託合法廢棄物

物清除處理機構處理。未來實際拆除過程中若發現含石棉

之廢棄物，如石棉瓦、含石棉之隔音牆等，將依有害事業

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處理。 

依原核准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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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方 

1.土方收容處理 

本工程基地面積為 63,954.52 ㎡，有剩餘土石方外運之

需求。因此，餘土處理原則將依土質狀況及工程需要儘量

回收使用，無法回收使用之剩餘土石方則以配合相關借土

工程方案規劃，或運至新竹以北地區之合法土資場處置為

最終處理場所之選擇原則。說明如下 

(1)相關需土工程方案規劃 

根據臺北市政府之「社子島開發計畫」目前正進行環境影

響評估，及現地勘查、初步可行性評估等區段徵收先期規

劃作業，參照內政部函訂之『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

建剩餘土石方交換利用作業要點』規定，若其開發時程可

配合本計畫，可選擇作為本案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地點。 

除臺北市境內「社子島開發計畫」外，另新北市境臺北港

填海造地工程，如土方需求條件符合其規定，則可選擇作

為本案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地點。 

(2)新竹以北地區的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由內政部營建署「營建棄填土資訊系統」，目前新竹以北

地區營運中之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可供未來餘土處理

地點之規劃。 

2.土方清運管理有關本工程不具利用價值之剩餘土石方清

運處理方式，將採一般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運

棄方式，督導承包商運至合法處所。相關管制措施說明如

下及表8.1.6-1 所示(略)。 

1. 本案剩餘土石方外運之需求，剩餘土石方之處理地

點均選擇合法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土資場為淳家、

台北港、希望城堡、國際等合法土資場。 

2. 本案均依據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地方法令及工程契約之規定，採用符合需求容量之

合法收容處理場所。 

3. 本案依規定彙整運送紀錄表及相關文件，函送當地

政府機關備查，並定期向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

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申報出土量。 

 

 
圖5.15 土方載運管制(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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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地方法令

及工程契約之規定，督促承包商覓得符合需求容量之合法

收容處理場所，或業主核定場所及其他經報准之場所。 

(2)督促承包商依計畫書應包含內容擬定『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計畫』，經核備後轉送請當地政府機關備查。 

(3)督促承包商建立棄土四聯單憑證制度及管制措施。 

(4)不定期、不定點抽驗土方流向、稽核數量及處理情

形。 

(5)協助承包商彙整運送紀錄表及相關文件，函送當地政

府機關備查，並定期向內政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訊服務中心』申報出土量。 

(6)督促承包商執行土石方運棄作業之必要管制措施：例

如交通維持計畫、環保措施計畫及水土保持計畫等。 

 

 
圖5.16 土方載運管制(土資場) 

 

 

六、文化資產 

鑒於考古遺址具有埋藏於地層下不易發現之特性，且易受

到工程基礎開挖的直接影響，故於施工前委請考古專家或

考古專業機構進行2 處考古探坑試掘；未來施工期間，如

發現任何疑似遺址，仍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辦法

辦理。 

依承諾事項辦理。施工前已委請考古專家先行試掘2

處。(詳附錄五) 

七、環境監測計畫 

  

施工階段安全監測項目、內容說明如下： 1.依承諾事項辦理，安全監測無異常，報告詳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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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物傾斜監測通常設計擋土設施所應考慮者主要為側

壓力之大小，而側壓力大小又受土壤性質、地下水位、支

撐類別、擋土結構之剛性及土壤與結構變形量所控制，裝

設傾斜變位計以明瞭基礎施工期間，擋土結構受基地開挖

影響而產生側向位移與傾斜度大小，再由擋土結構之變形

度，以確定施工期間擋土設施之安全度，進而控制施工之

安全。 

於開挖前先行量測建立初始值，自開挖工作進行起，

至結構物完工為止，約每兩天監測乙次。 

2.地層水平移動 

有關地層水平移動穩定性監測之儀器為傾度儀，該儀器係

裝設於擋土壁內或擋土壁外土層內之傾度管。利用本儀器

量測地層於開挖過程中之水平側向移動量、速率、方向、

最大位移位置等以作為地層穩定性之評估。 

工程開挖前即先行量測並建立初始值，而後於開挖工作開

始至地下結構物完成期間，各開挖階段之前後量測且水平

支撐施加預力前後與拆除前後，或每次澆置混凝土前後各

監測乙次，平時則每週監測乙次。 

3.地表沉陷監測 

為瞭解開挖施工期間鄰近建物或地面下陷情況，以作必要

之改善或補強措施，並確保鄰近建物或公共設施之安全，

茲於現場適當位置埋設沉陷觀測點，並作定期之觀測。 

工程開挖前先行量測並建立初始值，開挖工作進行時，則

每週至少監測乙次。 

 
圖5.17 鄰近建物安全監測 

 
圖5.18施工穩定性監測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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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壓力監測 

由於主客觀因素之影響，於分析設計階段之土壓力分析結

果與擋土壁實際承受之主、被動土壓力常有出入，為瞭解

實際土壓力分佈狀況而分析開挖中擋土結構之安全性，本

項監測平均設置，但於主要可能滑動面附近增加設置點。

土壓計於擋土結構構築前先行量測一次以建立初始值，於

開挖工作開始至地下結構物完成期間，每週約觀測兩次。 

5.支撐系統受力監測本項監測之目地在於利用荷重計或應

變計量測支撐系統之受力安全性。水平支撐施加預壓前先

行量測初始值，爾後平時每天監測乙次。 

 

 

 

 

 

 

 

 

 

本開發案工程棄土車輛主要影響路段為大道路至福德街

口。107年6月2日調查結果如下： 

 

平日晨峰 

「大道路-大道路74 巷(C8)」路口整體服務水準為B 級， 

平日昏峰 

「大道路-大道路74 巷(C8)」路口整體服務水準為Ａ級， 

 
 

本工程施工期間能夠維持既有道路正常通行，且避 

免工程車輛於交通尖峰時段 (上午 06:30~09:30、下午

16:00~20:00時段)及小學生放學時段(12:00~13:00)進出工區，

主要為利用離峰時段進行運送，減少其外圍道路交通量。 

本工程棄土車輛每小時總車次最多約為 2 台，換算成每 

小時平均車次最多約 4 台，加上其他標標棄土車輛預估每小

時土方運輸車輛最多不超過 28(台/小時)。 

為使開挖作業順利進行，並使清運廢土車輛影響道路交 

通程度降至最低，本工程棄土車輛進出基地時程已與各標進

行協調，施工期間各標之棄土車輛規劃於不同時段進出工

地。 

本工程棄土車輛主要影響路段為大道路、園區共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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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日期為2016/06/02(四) (捷運東延線尚未開工)， 

調查時段為07:00~09:00、17:00~19:00。 

便道大道路 96巷，經評估棄土車輛對路段之交通影響不大，

皆能維持 B級服務水準以上，如表 5-2所示。 

表 5-2 施工期間尖峰時段交通衝擊分析 

 
   資料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棄土車輛以保守估計雙向每小時 28 車次、小客車當量(PCE)為

2，換算每小時交通增量為 56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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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本案本次變更無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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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公告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2-1 
 

 

附錄二 

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核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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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環境影響說明會公告及採購契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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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章評定通過函 

 

 

 

 

 

 

 

 

 

 

 

 

 

 



A4-2 
 

 



A4-3 
 



A5-1 
 

 

 

 

 

附錄五  

考古探坑試掘計畫書（第ㄧ版）同意核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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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施工期間廣慈環境監測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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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施工期安全監測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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